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行政上诉案件移送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年 12月 28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全委会[10]第 44次会议讨论

通过） 

  

  

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行政上诉案件移送工作，提高诉讼效率，确保案件得

到及时公正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

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结合全省法院民事、行政审判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民事、行政上诉案件的移送、接收和审查立案工作应当遵循依法、有

序、及时、高效的原则。第一审法院和第二审法院之间，审判部门和立案部门之

间应当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确保案件移送工作的有效运行。 

第二条 第一审法院作出裁判后，相关审判庭除送达裁判文书外,还应负责《上

诉须知》、《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和上诉状、答辩状等的送达、核收工

作，并在检齐上诉案件材料后统一移送本院立案庭。 

第一审法院立案庭负责审核相关审判庭移送的上诉材料，并统一报送第二审

法院立案庭；第二审法院立案庭负责上诉案件的审查立案工作。 

第三条 第一审法院向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时，对法律规定可

以上诉的案件，应当同时送达《上诉须知》。 

《上诉须知》应当包括上诉权限、上诉案件受理费预交义务、交费标准、预

交时间和预交地点、逾期上诉及不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四条 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的同时，应当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

纳办法》等相关规定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并在预交后三日内将交费凭证复

印件提交第一审法院审判庭。 

第五条 第一审法院审判庭收到上诉状后，应当在上诉状原件上加盖收件专用

章，注明裁判文书送达日期、上诉人提交（包括邮寄）上诉状日期和第一审法院

收到上诉状日期。 

上诉人非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逾期提出上诉的，视为未提出上诉，第一审

法院审判庭应当向其出具书面释明函，上诉材料不再移送立案庭。 

第六条 第一审法院审判庭收到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的上诉状后，应当根

据上诉请求审查其是否已在上诉期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对于上诉人未在上诉期内预交或未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案件，如果上

诉状是在上诉期内收到的，应当自上诉期满之日起五日内向其发出《上诉案件受

理费催交通知书》，通知其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如果上诉状是在上诉期满后收到的，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向上诉人发出《上

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通知其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七日内足额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 

第七条 《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应当包含上诉案件受理费预交金额、

预交期限、第二审法院地址、第二审法院开户行、帐号及开户行具体地址、逾期

不预交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八条 上诉人可以通过当地银行将上诉案件受理费汇入第二审法院诉讼费

专用帐户，也可以通过邮汇或直接到第二审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交纳。 

第九条 上诉人或受其委托代为交费的人向第一审法院审判庭提交交费凭证

复印件时，应当在交费凭证复印件上注明所交费用是上诉案件受理费，并注明第

一审案件具体案号和交纳该笔上诉案件受理费的上诉人姓名或名称。 

第十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上诉状的，第一审法院审判庭应当在收到之

日起五日内将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答辩期内答辩的，第一审法院

审判庭应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上诉人。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送达至当事人在一审起诉和答辩时填写的

《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地址，即为送达。 

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或者送达地

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且无正当理由，导致法律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

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第十二条 对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并按期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或递交了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且答辩期已届满的案件，第一

审法院审判庭应当自答辩期届满之日起五日内将下列材料移交第一审法院立案

庭： 

（一）上诉案件移送函； 

（二）全部案卷材料； 

（三）一审裁判文书及审理报告各 5 份； 

（四）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五）上诉状、答辩状原件（未答辩的除外）； 

（六）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凭据或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及

相关证明材料； 

（七）需要移送的其他材料。 



对于向当事人催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案件，第一审法院审判庭还应一并移送

《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原件（存根）及送达凭证。 

对于当事人提出缓交、减交或免交诉讼费申请的案件，第一审法院审判庭应

当出具处理建议函，连同其他案件材料一并移送立案庭。 

第十三条 上诉案件移送函应当包括一审案号、案件名称及案由、上诉状以及

答辩状副本送达情况、上诉须知或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送达情况、上诉案

件受理费预交时间及实际预交金额、附送的证物、裁判文书数量、卷宗数量等各

项内容。 

第十四条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但至催交期限届满仍未足额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也未提出缓交、减交或免交申请的，第一审法院审判庭应在期限

届满之日起五日内将下列材料移送立案庭： 

（一）第一审裁判文书、上诉须知、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原件（存根）

及送达凭证； 

（二）上诉状； 

（三）有关情况说明。 

第十五条 第一审法院立案庭对本院审判庭移送的上诉案件材料，应当及时进

行核对。对于符合报送条件的，应当自接受移送之日起十日内报送第二审法院；

对不符合报送条件的，应当列出缺少材料清单退回审判庭进行补充；对逾期提出

上诉的案件，应当退回审判庭出具书面释明函。 

第十六条 第二审法院收到第一审法院报送的上诉案件相关材料后，立案庭应

当及时进行审查。对于材料齐全的，应当在五日内予以立案；对于材料不齐全的，

应当在两日内通知第一审法院，第一审法院应当在接到通知后五日内补齐，并在

补齐后五日内将有关材料移送第二审法院，否则第二审法院将作退卷处理；对于

上诉人既未在规定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又未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

的，应当在十日内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第十七条 第二审法院立案庭应当在决定立案的三日内将案件移送审判庭审

理。 

第十八条 对上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的缓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第二审法

院立案庭应当在收到第一审法院报送的材料后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同意，并书面

通知上诉人。 

同意上诉人缓交申请的，立案庭应当在决定作出后五日内立案移送审判庭，

并以书面形式函告审判庭；同意缓交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不同意上诉人缓交申请的，立案庭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说明理由，并要求上诉

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

额预交的，立案庭应当在规定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作出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上诉人提出的缓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应当由立案人员提出审查意见，提

交合议庭进行讨论。合议庭同意缓交的，报庭长审批；不同意缓交的，直接书面

通知上诉人。 

第十九条 对上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减交或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的案

件，第二审法院立案庭应当及时审查立案并移送审判庭，审判庭应当在接受移送

后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同意，并书面通知上诉人。 

同意上诉人减交申请的，审判庭应当书面通知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七日内交

齐应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 

不同意上诉人减交或免交申请的，审判庭应当书面通知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七日内足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足额预交的，审判庭应

当在期限届满后七日内作出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上诉人提出的减交或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申请，承办人应当提交合议庭进行

讨论，经庭长审核同意后，报分管院长审批。 

第二十条 对在立案时允许当事人缓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第二审法院审判庭

应当及时进行催交，对逾期不交的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第二十一条 上诉人缓交、减交或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申请被驳回后，再次

提出缓交、减交、免交申请的，除非确有理由，一般不予准许。 

第二十二条 第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确有错误的，

由立案庭立“再终字”案号移送审判监督庭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裁定予以撤销，恢

复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法院审判监督庭应当自接受移送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撤销裁定，并在

作出撤销裁定之日起三日内通知第一审法院；第一审法院应当在接到通知后十日

内将全部上诉材料和卷宗材料报送第二审法院予以立案。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法院提交缓交、减交、免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申请的，第二审法院应当在收到后进行登记，并在五日内移交第一审法院。 

第二十四条 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在第二审法院立案前又提出撤回

上诉的，视为上诉不成立。上诉人已经预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应当予以退还。 

上诉人在第一审法院向第二审法院移送案件前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将书面撤

诉申请递交第一审法院审判庭，第一审法院审判庭应当书面通知上诉人和其他当

事人，上诉人的上诉视为不成立，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已经预交上诉



案件受理费的，第一审法院审判庭还应出具撤诉情况函，连同撤诉申请交给上诉

人到第二审法院办理退费手续。 

上诉人在第一审法院向第二审法院移送案件后提出撤回上诉的，应将书面撤

诉申请递交第二审法院立案庭。第二审法院立案庭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上诉人和

其他当事人，上诉人的上诉视为不成立，原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上诉人已经预

交的上诉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 

第二十五条 《上诉案件受理费催交通知书》以及是否准许上诉人缓交、减交

或免交诉讼费的书面通知，需要邮寄送达的，一律采用法院专递的方式。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前施行的苏高法〔2000〕

389 号《关于民事、行政上诉案件移送事项的暂行规定》予以废止，其他有关民

事、行政上诉案件移送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